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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

试点规定》立法说明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

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等相关法律法

规，中国证监会制定了《证券公司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试

点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做市规定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有关背景

（一）在条件成熟时引入做市商机制是推进科创板建设的

重要举措之一。《实施意见》提出，科创板将在竞价交易基础

上，待条件成熟时引入做市商机制。为落实《实施意见》，深

入推进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革，拟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

机制。

（二）通过试点方式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机制有利于积累

经验，稳步推进。依据《证券法》第 120 条，证券公司从事

做市交易业务，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。与证券公司经纪、自营、

承销与保荐等业务相比，证券公司做市交易是一项新业务，对

证券公司的内控、合规和风控等要求较高。因此，初期采用试

点方式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商机制，允许一些公司治理规范、内

控机制健全、运营稳健、抗风险能力强的证券公司开展做市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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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业务，有利于稳妥推进相关工作，防控好各类风险。在试点

基础上，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将评估实施效果，积极

完善相关制度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做市规定》共十七条，主要包括做市商准入条件与程序、

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内容。

（一）关于准入条件。按照“稳妥起步、风险可控”的原则，

初期参与试点证券公司除具备完善的业务方案、专业人员、技

术系统等条件外，还需满足资本实力、合规风控能力方面的两

项条件：一是最近 12 个月净资本持续不低于 100 亿元；二

是最近三年分类评级在 A 类 A 级（含）以上。

（二）关于准入程序。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可向中国证监

会提交相关做市交易业务申请材料。鉴于做市交易业务专业性

强，对证券公司技术系统要求较高，《做市规定》明确由上海

证券交易所对证券公司技术系统是否具备开展业务条件进行

评估测试。通过评估测试的向中国证监会提出申请，由中国证

监会核准业务资格。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业务资格的，可以

在其他交易所按照规定开展证券做市交易业务。

（三）关于内部管控要求。为防范做市交易业务与经纪、

自营、资产管理等业务的潜在利益冲突，《做市规定》对试点

证券公司提出了严格要求。一是完善业务隔离制度，防止敏感

信息不当流动，严防利益冲突；二是建立健全做市交易业务内

部控制、决策流程、制衡机制，确保业务规范有序开展；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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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做市交易业务管理，健全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和反洗钱要

求，防止利益输送、内幕交易、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四）关于风险监测监控要求。为推动做市交易试点规范、

稳妥起步，发挥提升市场流动性、增强市场韧性的积极作用，

《做市规定》要求试点证券公司：一是将做市交易业务纳入全

面风险管理体系、完善风险监测指标，做好业务风险防控；二

是建立健全异常交易监控机制，报备专用账户、接受上海证券

交易所全方位监控，防止对市场稳定造成影响；三是参照自营

持有股票标准计算和填报风控指标，原则上科创板做市持股不

超过 5%，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具体业务规则中明确；四是处

理好突发事件，履行信息报送义务。

（五）关于监管执法。《做市规定》明确，证券公司在做

市交易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，中国证监会

及其派出机构可依法采取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，并授权上海证

券交易所制定业务规则，依法对做市交易业务实施自律管理。


